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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在规定时间内达到设立条件。

（二）完成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基本信息报备工作。根据

财政部的统一安排，开展201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报备工作。截至2013年12月31日，山西省境内设立的会计

师事务所及分所共计295家，较上年增加9家。其中：总所

277家（有限责任制的220家、普通合伙制57家）占总数的

93.9%，较上年增加5家，外省（市）在山西设立的分所18家

占总数的6.1%，增加4家。从业人员6 190人 （含分所 ），其
中：执业注册会计师3 276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2.92% ；

非注师从业人员2 914人，占从业人员的47.08%。会计师事

务所（总所）收入59 845.76万元，比2012年度54 180.59万
元增加5 665.17万元，增长10.46% ；外省（市）的18家分所

总收入28 914.80万元，增加4 954.92万元，增长20.68%。

（三）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的监督检查

力度，严厉打击违规违纪行为。一是对近两年新设立和新合

并、未按规定进行业务报备以及太原辖区内21家、运城辖

区内22家、朔州辖区内7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重点检查。二

是与省评协联合，完成对25户资产评估机构进行的执业质

量抽查及专项检查。两项检查结束后，严格依据程序，先后

召开检查结论专家论证会；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对13家会计师事务所和34名注册会计师进

行处理处罚。

八、积极指导会计类社团搞好工作

（一）贯彻《山西省全省性社会团体清理规范工作方案》

文件精神。指导山西省会计学会、山西省珠算心算协会，按

照新的规定进行清理规范的工作。

（二）开展山西省财政厅和省总工会主办，省珠算珠心

算协会和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承办的全省第5届职工珠算

比赛暨第34届珠心算技术比赛。比赛采用全国题型，共决

出团体奖24个，个人全能奖12名，个人单项奖44名。省劳

动竞赛委员会对17名获奖选手进行了记功表彰。省珠算协

会组织开展第22届海峡两岸珠算文化交流等活动，开展《珠

心算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应用》课题研究。

（三）指导省会计学会开展全省会计类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完成了会计从业资格变更、调转审核、组织高级会计人

员培训等工作。

                   （山西省财政厅供稿    任子凯执笔）

内蒙古自治区会计工作

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会计管理工作围绕服务自治区

经济建设和财政中心工作，积极稳妥推动新会计法规制度

贯彻实施和会计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开展，各项会计管理

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一、抓好会计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

一是完善制度建设。自治区财政厅联合住房与城乡建

设厅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社会保障费会计核算

办法（试行）》，于2015年1月1日起在全区各级建设工程社

会保障费管理机构执行。二是抓好制度落实。及时转发财

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等新会计法规制度，

做好贯彻实施具体部署。并依托内蒙古财政信息网、内蒙

古会计网等媒体，广泛宣传；配合财政部做好会计师事务

所改革建议调查问卷以及会计法规制度征求、反馈意见工

作。组织各地区财政部门和自治区部分直属单位开展《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问卷调查，累计发放调查问卷340份，回收

有效问卷260份，为财政部完善会计法规制度提供基础参

考。三是组织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内蒙古电力集团公司等

50个部门、企事业单位财务负责人、自治区财政厅相关处

室人员在内蒙古分会场参加7月31日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举

办的管理会计视频专题讲座和11月26日财政部召开的《财

政部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会

视频会议；组织全自治区各地参加财政部举办的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知识竞赛活动。采取措施，对参赛会计人员

知识竞赛成绩达到80分以上者视同完成2014年度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鼓励广大财会人员积极参加本次知识竞赛活

动，进一步宣传、普及内控制度相关知识。四是做好培训工

作。自治区财政厅把培训学习作为贯彻落实新会计制度的

关键，举办全自治区新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师资培训班，

对各盟市财政局会计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及承担各辖区培训

任务的师资40人进行了培训，为全自治区贯彻实施新行业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奠定基础。2014年，全自治区各级财政

部门积极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行政单位会

计制度》和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新会计法规制度培训，

全年培训25 039人。

二、加强会计监管

组织开展2014年全自治区新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会计

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全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上下联动、分别

派出检查组进驻被检查单位深入开展实地检查。2014年，全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共抽调检查人员166名，组成35个检

查组，对802个事业单位进行了检查。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检

查结果，针对存在问题的单位提出了整改建议，并对存在问

题突出的部门、单位下达处理、处罚决定，督促各单位认真

整改，规范会计核算，保证新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贯彻执行

到位，促进会计基础规范化。

三、积极开展会计人才培养

一是做好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工作。内蒙古自治区财

政厅分别与内蒙古财经大学和内蒙古工业大学签订了注册

会计师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协议。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对在

本科会计、审计、财务管理专业中开设注册会计师方向班提

供财政补助，主要用于改善教学环境，完善会计实验室，培

养师资，奖励优秀学生等。2014年4月25日，自治区财政厅

副厅长赵兵、会计处处长余峰等7人深入到内蒙古财经大学

和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座谈。了解掌握注册会计师人才培

养教学、管理、学生学习情况和就业意愿、资金使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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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4年，两院校招收3期计480名注册会计师方向

班学生，支持自治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壮大。二是组织参

加财政部举办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培训

班和全国会计领军人才选拔培训考试工作。三是自治区财

政厅会计处与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合作举办了自治区直属

单位高级会计人员素质提升培训班。自治区直属单位财务

负责人、高级会计师等50人参加了培训学习。

四、加强会计人员管理

（一）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一是加强会计从业资格

无纸化考试管理，组织好自治区直属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

考试工作。2014年，全区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实际参

加考试39 928人，考试合格23 753人。其中，自治区直属

考区上半年实际参加考试6 596人，考试合格4 149人。二

是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换发工作。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换证工作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2014年，全自治区换

发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55 834个。三是贯彻简政放权要

求，做好会计从业资格考试权限下放工作。印发《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移交自治区直属考区会计从业资格无纸

化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认真做好自治区直属考区会计

从业资格无纸化考试移交到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考区划转、

考试衔接等工作。四是做好会计人员荣誉证书发放工作。

2014年，全自治区共为符合条件的1 785人发放了会计人
员荣誉证书。

（二）完善会计人才评价机制，抓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评工作。一是修定完善自治区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

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论证，拟定了《内

蒙古自治区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简称《评审条件》），

组织全自治区各盟市财政局、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企业、

各大院校等会计实务界和理论界相关人员对《评审条件》征

求修改意见、建议；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完善《评审条件》，

并按时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是做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评工作。2014年，全自治区实际参加全国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22 123人，其中，高级573人，中级8 030
人，初级13 520人。通过国家考试合格标准2 865人。其中，

高级271人，中级937人，初级1657人；圆满完成自治区

2014年正高级会计师资格组织报名、考试工作。全自治区参

加正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25人，考试合格10人。经评审、核

准，有7人通过了正高级会计师资格，有136人通过了高级

会计师资格。

（三）深化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一是修定印发了《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实施办法>的通知》，推进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科学化、规范

化、信息化。二是2014年全自治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继续

采取网络培训和集中面授并举形式，满足了会计人员和社

会各界学习需求。2014年，全自治区有105 116人参加了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已完成培训96 003人；有26 803
人参加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面授培训。

五、严格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实现动态管理

积极做好上年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报备工作，完善

会计师事务所准入退出机制，规范管理，严把会计师事务所

审批关。2014年，新批准设立会计师事务所10家，终止注

销不符合设立条件的5家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许可。截至年

底，全自治区共有会计师事务所268家。

六、深入开展会计调查研究，不断提升会计管理

工作水平

一是做好新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调研。结合新行业事业

单位会计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和调查问卷形式，了解掌握事

业单位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情况，并针对各单位相关问题

做好专业指导。二是结合自治区会计管理工作实际，完成

了“内蒙古自治区新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执行情

况分析”会计研究课题。三是搭建会计管理信息交流平台。

通过内蒙古会计网站等媒介，宣传会计法规制度和会计管

理政务信息，办理会计管理事务。四是不断加强自身队伍

建设，转变和创新工作方法，进一步完善会计管理工作服

务平台和网络管理。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程序和工作

人员职能职责等信息，提高“窗口”办事服务质量。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供稿     康艳执笔）

辽宁省会计工作

2014年，辽宁省会计管理工作在贯彻实施新准则制度、

推进会计诚信建设、创新考试考务管理方式、推动注册会计

师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新成效。

一、采取多种途径，深入贯彻实施新制度新准则

（一）贯彻实施行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转发了科学事

业单位、中小学校、高等学校和彩票机构4个新行业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和4个新旧衔接规定。会同省科技厅、省教育厅

等主管部门，深入到相关单位开展实地调研，研究制定贯彻

落实科学事业单位、中小学校、高等学校3个会计制度的实

施意见，提出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开展宣传培训、

加强督促指导和监督检查、完善单位内部控制和财务制度

等措施，扎实有效地推进相关制度在本省贯彻实施。

（二）加强准则制度师资培训工作。举办省直科学事业

单位会计制度师资培训班、全省新科学教育单位会计制度

师资培训班和全省新企业会计准则师资培训班，累计培训

380余人。为确保培训质量，对参加全国师资培训班的师资

人选严格把关，聘请华普天健辽宁分所、瑞华辽宁分所、瑞

华大连分所具有实务工作经验的优秀注册会计师担任7个

企业会计准则的培训教师；审定全省师资培训课件和讲义，

在授课方式和内容上，采取案例教学方式，突出新旧变化、

衔接的重点，注重实际操作，确保将财政部精神传达贯彻落

实到各市财政部门和有关单位。 
（三）创新会计人员培训方式。在辽宁会计网站开设会

计准则制度问题解答专区，将《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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